
附件六 

輔英科技大學承攬商高架危險作業申請單 
 
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請作業廠商： 

申請作業區域： 

申請作業日期： 

 
注意事項： 

 
1. 應採取防止墬落之必要安全措施。 

2. 施工人員需佩帶必要之防護裝備，且不得單獨作業。 

3.總務處營繕組通報電話：07-7811151-2340。 

 

 

 

 
廠 商 負 責 人： 電話： 

 

 

廠商現場負責人： 電話： 

 

 

使用單位負責人(請購單位)： 電話： 

 

  
受 理 申 請 人 (承辦單位)： 電話： 

 

 
核發單位戳章(執行監督單位)： 

 

 
※本告知單一式兩份，一份送環安衛中心存查，一份請權責單位存查。 

 
保存年限：三年 

編   號：1700-3-01-1000 

 


